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课 程 自 主 学 习 审 核 程 序 表

学院(系,部)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

	申  请  自  学  课  程  名  称
	学 时
	学 分
	开 课 学 期
	备  注

	
	
	
	
	

	自

学

计

划
与

安排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课程任课教师

审查意见
	是否具备课程自学能力，拟订自学计划与考试安排是否符合课程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
教务办公室

学籍与成绩

审查意见
	是否具备自学能力，到目前为止的成绩(附总成绩单)情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办公室负责人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学院(系,部)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教 务 处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2018年7月 教务处制

附注：1.专业基础和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能申请自主学习；

2.本表签署完毕后，原件交学院(系,部)教务办公室存档备查，再复印两份，一份送课程任课教师保存(作为学生参考

及成绩上报凭证)，一份学生本人保存。

1

